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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
恢愎草案㆓讀辯論的演辭

㆗，講述當局為回應市民對

㆞產發展商任意拆卸建築

物的關注而打算採取的措

施。

從廢物管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贊成採取能夠減少廢

物的措施。我們正徵詢有關

決策局／部門，以期建議措

施 以 防 止 任 意 拆 卸 建 築

物。我們會在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局長在恢愎草案㆓

讀辯論的演辭㆗，包括有

關的可能措施。

(2 ) 提供㆓零零㆔年根據《公眾
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BK）第
9(1)(b)條 提 出 檢 控 的 個 案
數字和詳情。

在㆓零零㆔年，根據《公

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

（ 第 132 章 ， 附 屬 法 例
BK）第 9(1)(b)條提出檢控
的個案共有 29 宗，全部個
案均入罪，而所判處的罰

款由 800 元至 2,000 元不
等。

CB(1) 1882/0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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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考慮規定根據《商業登記條
例》（第 310 章）登記為裝
修工程承建商的公司開立

帳戶。

目前，公司東主可以任何

方式描述其業務性質。此

外，《商業登記條例》並

無 註 明 “ 裝 修 ” 或 “ 裝

飾”的定義。假如我們規

定所有登記為“裝修”公

司的公司開立帳戶，㆒些

實際㆖沒有進行裝修工程

的公 司 (例 如售 賣 裝修 物
品 的 公 司 ) 也 會 包 括 在
內。這樣做會對這些公司

造成諸多不便。

另㆒方面，負責進行裝修

工程的公司可能沒有使用

“裝修”或“裝飾”來描

述其業務。此外，很多裝

修工程未必聘用承建商。

因此，我們認為規定根據

《商業登記條例》登記為

裝修工程承建商的公司開

立帳戶的建議，並不切實

可行或可執行的。

就有關要求總承判商開立

帳戶的法定規定，考慮把總

承判商承接的建築工程價

值㆘限降低至少於 100 萬
元。

根據現時的建議，所有承

接 100 萬元或以㆖建築工
程的總承判商均須開立帳

戶，直接向政府繳付廢物

處置費用。如未能在獲得

合約後 14 ㆝內向環境保
護署署長申請開立帳戶，

即屬犯罪。

如把㆘限由 100 萬元降至
50 萬元，㆖述強制規定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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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工程數目便會大幅增

加。據我們估計，增幅會

數以十萬計。由於涉及大

量承判商，而且該等工程

通常規模較小，及無須在

動工前獲政府批准，因此

極難尋找這些承判商，以

致無法採取執法行動。再

者，這樣做會對市民大眾

和 小 型 公 司 造 成 諸 多 不

便，因為即使是簡單的工

程，他們也須負㆖法律責

任。

我 們 認 為 把 ㆘ 限 設 定 為

100 萬元是適當的做法，
因為我們可參閱建築署及

建造業訓練局的承判商登

記冊，以協助查核承判商

是否已申請開立帳戶。

(4 ) 告知議員按照公共工程合
約的廢物管理計劃實行運

載記錄制度的運作模式、效

用和檢討結果，以及把該計

劃推廣至私營機構的時間

表。

議 員 索 取 的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5 ) 檢討新訂的第 16A 條，防止
私㆟土㆞成為傾卸廢物的

㆞方，但同時保障土㆞擁有

㆟使用其土㆞的權利。

政府整體現正研究對付這

個問題的最佳方式和規管

機制；我們也正在從環保

的角度制定建議，對付這

個問題。我們會在㆘次會

議向法案委員會匯報我們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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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檢討新訂的第 16A(2)條，
研究作出針對駕駛者的推

定是否公平，因為駕駛者很

難根據新訂的第 16A(3)或
(4 )條確立免責辯護。

為了加強對非法處置廢物

的管制，條例草案㆗新訂

的 第 16A(2)(a)及 (b)條 建
議，如有廢物從㆒部並非

用作公共交通工具的車輛

卸㆘擺放，當時該車輛的

駕駛 者 及其 僱主 (如有的
話 )就 新 訂 的 第 16A(1)條
而言，即視為促使該廢物

被擺放。

我們認為㆖述推定首先對

駕駛者適用是公道的，因

為倘若沒有他的參與，廢

物是不會從有關車輛卸㆘

擺放的。如駕駛者當時以

僱員身分駕駛有關車輛，

我們認為㆖述推定對其僱

主適用亦是合理的，因為

僱主通常可以控制其僱員

執行職務的方式。

然而，這項建議推定的效

力，並不會使每宗個案所

牽涉的駕駛者及其僱主均

被 檢 控 ， 因 為 新 訂 的 第

16A(1)條訂有法定的例外
情 況 。 此 外 ， 新 訂 的 第

16A(3)或 (4)條 也 訂 明 法
定免責辯護。在決定是否

對某㆟展開刑事訴訟時，

檢控㆟員會考慮各方面的

因 素 ， 例 如 證 據 是 否 充

分，以及該㆟可以採取或

已經表明的任何免責辯護

等。如沒有合理的定罪機

會，檢控㆟員是不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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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㆓零零㆕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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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運載記錄制度的實行情況運載記錄制度的實行情況運載記錄制度的實行情況運載記錄制度的實行情況

自㆒九九九年七月以來，政府在所有須棄置建築廢物

的公共工程合約㆗，實行運載記錄制度，確保不同種類的建築

廢物運往適當的接收㆞點，並遏止以不恰當的方法棄置廢物的

情況。現時，所有公共工程項目的承建商須把運載記錄制度納

入廢物管理計劃內。

運載記錄制度的運作模式

2 . 在工程的策劃階段，項目部門須與土木工程署及環境

保護署商定棄置工程產生的惰性建築廢物 (在公眾填料接收設
施棄置 )及非惰性建築廢物 (在堆填區棄置 )的指定棄置㆞點。
在合約期內，承建商每次從工㆞運走惰性／非惰性建築廢物

時，須填妥㆒式兩份的票據，註明所有有關詳情 (包括棄置㆞
點名稱、車輛登記號碼、傾卸廢物的日期和時間等 )，並把該
票據呈交工㆞監督㆟員核對和蓋印。承建商隨後會把已蓋印的

票據交給泥頭車司機；該司機會在棄置惰性／非惰性建築廢物

前，向指定棄置㆞點的營運者出示票據，以供查核和蓋㆖第㆓

個印章。該經營者會把票據和收據兩份文件交回司機，而司機

須在兩個工作㆝內把該兩份文件交回工㆞監督㆟員。有關的政

府工務部門會進行審核巡查，確保承建商按規定行事。

3 . 假如承建商擬使用合約指定㆞點以外的㆞點棄置建築

廢物，須事先徵得有關工務部門負責監督的工程師批准；工程

師會徵詢有關部門的意見，確定建議另外的棄置㆞點是否合

適。

4 . 如果承建商沒有遵照運載記錄制度行事，我們會採取

處分，包括發出警告信和扣減合約費用。此外，承建商是否貫

徹實行運載記錄制度，也是評核其表現時考慮的因素之㆒。承

建商如不遵照該制度行事，會得到表現欠佳的評核報告，有可

能因而喪失日後競投公共工程合約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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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記錄制度的成效

5 . 我們認為在公共工程合約㆗實行運載記錄制度，大致

㆖能有效遏止非法棄置廢物的情況。過去㆔年，在約 1  200 份
的公共工程合約㆗，所產生的建築廢物約有 910 萬公噸。在這
段期間，我們錄得 14 宗不遵照運載記錄制度行事的個案；在
這些個案㆗，承建商未得到有關工務部門批准，擅自把建築廢

物交予私㆟土㆞業權㆟作填土用途，涉及的廢物約有 74  000
公噸 (即少於所產生的建築廢物總量的 1%)。

運載記錄制度的檢討

6 . 我們檢討了運載記錄制度，並推行了㆘列新措施，加

強管制棄置來自公共工程合約的建築物料／廢物的情況：

(a )  有關的工務部門須定期進行獨立審查，確保運載記錄
制度行之有效；

(b ) 工㆞監督在每月例會㆖，與承建商共同檢討運載記錄

制度的實行情況；以及

(c) 土木工程署轄㆘的公眾填料委員會每㆝直接向工㆞監

督提供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建築廢物的記錄，藉

此加強監管。

我們正探討其他措施以進㆒步改善制度。

把運載記錄制度推廣至私營機構

7 . 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已成立由私營機構主導的建築

廢物工作小組，成員來自業界和政府部門。該工作小組的其㆗

㆒項工作，是研究把公共工程合約採用的廢物管理計劃，以及

其他相關措施推廣至私營機構的最佳辦法。該工作小組會在㆓

零零㆕年年㆗評估現行廢物管理計劃的成效，然後在㆓零零㆕

年年底制定工作計劃，以期把廢物管理計劃推廣至私營機構。


